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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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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益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西益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3）第003995号】，公司监事会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就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出具了专项说

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审计了江西益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家食品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2022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益家食品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

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

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1、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一）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13、承诺及或有事项”之“13.2 或有事项”所述，南昌世祥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世祥”）将益家食品公司连同章仁勇和陈素平

作为被告起诉至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诉讼原由是2019年4月益家食品公司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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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明等人、第三人江西省博汇九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协议》，约定

借款本金1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到期后益家食品公司未按约还款。南昌世祥通

过履行垫付责任受让出借人朱立明等人债权1,100,000.44元。南昌世祥诉至法院要

求益家食品公司清偿债权受让本金及利息。经民事调解后达成协议，益家食品公司

分 14 期 偿 还 南 昌 世 祥 借 款 本金 994,603.18 元 ， 利 息 195,956.28 元 ， 共 计

1,190,559.46元，于2022年3月20日前支付第一期款，至2023年4月全部清偿完毕。

益家食品公司财务账面未记载向朱立明等人或南昌世祥存在借款的相关事项。益家

食品公司未能向我们提供该笔借款合同、审批资料和银行回单等资料，我们未能实

施其他有效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就该项借款的真实性和资金使用情况获取充分、适

当审计证据，无法判断该事项对期初数和本期会计报表的影响。同时说明公司内控

制度执行存在严重缺陷，无法判断账外是否还有违规借款问题。

（二）借款未偿还

如财务报表附注“13、承诺及或有事项”之“13.2 或有事项”所述，益家食品

公司自2016年以来向高安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已逾期3年以上，未归还借款余额3,785,000.00元，借款年利率24.00%，公司未计提

相关的借款利息。益家食品公司未能向我们提供该笔借款合同、审批资料和银行回

单等资料，我们也未能实施函证程序，我们无法就该项借款的真实性和资金使用情

况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三）持续经营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2.2持续经营所述，益家食品公

司2022年发生净亏损5,443,415.31元，累计亏损27,719,766.33 元，年末股东权益

为-4,976,698.55元，资产负债率12.89%。同时益家食品因资金短缺未能偿还到期债

务等，涉及多起诉讼事项，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如财务报表附注“6.3 应收

账款”所述，2022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8,011,063.65元，坏账准备

5,804,483.34元，账面价值为12,206,580.31元，占资产总额的31.44%，其中账龄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13,529,638.05元，占应收账款余额75.12%。应收账款销售回

款缓慢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已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如财务报表附注

“13、承诺及或有事项”之“13.2 或有事项”所述，益家食品公司因资金短缺，截

至2022年12月31日，益家食品公司累计未申报缴纳增值税5,241,533.93元。益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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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2.2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仍无法判断益家

食品公司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2022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四）销售业务以及采购业务

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对益家食品公司应付账款实施了函证程序,函证金额

4,739,701.60元，函证比例76.58%，已回函金额为1,418,666.44元，占本年应付账

款余额的22.92%，回函比例较低。我们对益家食品公司其他应付款实施了函证程序,

函证金额3,785,000.00元，函证比例76.58%，未收到回函；我们对益家食品公司其

他非流动负债实施了函证程序,函证金额3,000,000.00元，函证比例100%，未收到回

函。

我们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公司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其

他非流动负债的真实性。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审核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针对该审计意见所涉事项出具了《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专项说明的公告》，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

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

见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2） 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公司实际情况。

（3）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

项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江西益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4 月27日


